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许可案卷评查评分细则表
	类别
	评查内容
	评分细则
	扣分情况

	基
本
要
素
部
分
	许可实施主体
	1、以非法定行政主体或以非法定授权组织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的。

2、实施的行政许可超出其法定职权的。
	

	
	许可事项
	3、受理的许可事项不是国务院确认保留事项或法律法规规章新设事项的。
	

	
	许可适用法律
	4、以废止或尚没有生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作为行政许可受理或决定依据的。

5、行政许可受理和决定没有引用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或引用错误的。

6、引用的技术规范、技术标准错误的。
	

	
	许可程序
	7、未按照申请、受理、审查（听证）、决定、送达的步骤实施行政许可并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的。

8、履行法定程序无相应文书记载，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

9、超过五日或两次以上告知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内容的。

10、需核实的，卷中没有两名以上核查人员共同进行核查和出示有效行政执法证件记载的。

11、一份调查笔录对应2名以上被调查人的。
	

	基
本
要
素
部
分
	许可程序
	12、依法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卷中没有告知记载或既没有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记录又没有放弃陈述、申辩权利记载的。

13、依法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卷中没有告知记载的。

14、依法应当听证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卷中没有听证程序履行情况记载的；或虽举行过听证，但未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15、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依法履行相应程序或未按照相应结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16、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许可决定书和行政许可证件未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

17、不予行政许可未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的。
	

	
	许可决定内容
	1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的（有数量限制的除外）。

19、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给予行政许可的。

20、有数量限制的，有证据证明未按受理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其他
	21、其他违反案卷基本标准的问题。
	

	类别
	评查内容
	评  分  细  则（扣 分）
	扣分情况

	文
书
规
范
部
分
	申请文书
	1、申请书格式文本擅自增设与许可事项无直接关系内容并未标明无需填写的（每处3分）

2、没有证明申请人主体资格材料的 （10分）

3、由代理人办理但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的（4分）

4、授权委托书内容不完整或错误的（每处1分）

5、复印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及没有提供人签字或盖章、注明时间的（每处1分）

6、当场更正的修改部分未加盖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印章或捺印手印的 （每处2分）

7、没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书面收件清单的（4分）

8、收件清单没有收件承办人、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签字及收件日期的（每处1分）
	

	
	申请材料

补正告知书

申请材料

补正告知书
	1、应该有但没有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的（5分）

2、没有准确记载申请人名称（姓名）的（0.5分）

3、申请的事项记载不清的（0.5分）

4、补正的理由、内容记载不清的（2.5分）

5、没有行政机关专用印章的（1分）

6、没有日期的或日期不清的（0.5分）
	

	
	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通知书
	1、没有准确记载申请人名称（姓名）的（2分）

2、申请的事项时间记载不清的（1分）

3、决定意见表述不明确的（3分）

4、行政机关专用印章模糊不清的（1分）

5、没有日期或日期不清的（1分）

6、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核查笔录
	1、被核查对象、核查人基本情况记载不全的（每处0.5分）　

2、被核查人没有签署“记录属实”等意思表示的 （2分）

3、没有记载核查时间或者地点的（2分）

4、被核查人没有逐页签名的（每处2分）
	

	文
书
规
范
部
分
	核查笔录
	5、执法人员没有签名或者只有一人签名的（2分）

6、笔录内容涂改未捺指印或盖章的（每处0.5分）

7、缺少核查笔录的（9分）

8、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专家评审

文书
	1、依法应当进行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专家评审而卷中无相应文书的（5分）

2、结论性意见由无资质鉴定机构或人员做出的（1分）

3、应当有结论性意见或者相关说明而没有的（1分）

4、鉴定结论无鉴定机构印章的（2分）

5、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行政许可利害

关系人告知书


	1、没有或没有准确记载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姓名或名称的（1分）

2、没有注明告知的事项及内容的（5分）

3、没有注明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方式及期限的（每处3分）

4、没有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和注明告知日期的（2分）

5、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陈述、申辩笔录
	1、没有记载询问时间或者地点的（2分）

2、当事人、执法人、记录人基本情况填写不全的（每处0.5分）

3、当事人没有逐页签名的（每处2分）

4、笔录内容涂改未捺指印或盖章的（每处1分）

5、被询问人没有签署“记录属实”等意思表示的 （2分）

6、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听证告知书
	1、举行了听证而卷中无听证告知书的（5分）

2、没有或没有准确记载当事人姓名或名称的（1分）　

3、没有注明当事人要求听证的途径及日期的（2分）

4、没有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2分）

5、没有注明告知日期的（2分）

6、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听证通知书
	1、举行了听证而卷中没有听证通知书的（5分）

2、没有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要求主持人或者记录人回避权利的（2分）

3、没有告知当事人无故不按时参加听证，视为放弃听证权的（2分） 

4、没有注明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的（1分）　
	

	文
书
规
范
部
分
	听证通知书
	5、没有告知听证主持人姓名的（1分）

6、没有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2分）

7、没有注明行政机关名称或者通知日期的（1分）

8、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听证公告
	1、听证的事项名称及听证的依据不清的（1分）　　

2、没有记载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或地点的（1分）

3、没有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2分）

4、没有记载公告日期的（1分）
	

	
	听证笔录


	1、举行了听证而卷中没有听证笔录的（5分）

2、没有记载举行听证的时间或地点的（0.5分）

3、听证参加人情况记载不全的（每处）（0.5分　）

4、审查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发言记述不清的（每人2分）

5、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代理人没有签字且没有注明原因的（2分）

6、没有记载询问是否有回避申请的（2分）

7、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行政许可延期办理

审批表
	1、申请人基本情况记载不全的（每处0.5分）

2、申请的事项表述不清的（1分）

3、延期的理由、依据、期限表述不清的（2分）

4、承办人意见、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意见不明确的（每处2分）

5、无承办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名及日期的（每处1分）

6、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行政许可延期办理

通知书
	1、申请人名称（姓名）不清的（1分）

2、申请的时间、事项表述不清的（1分）

3、延期的理由、法律依据和期限表述不清的（2分）；

4、无行政机关印章或印章模糊不清的（1分）

5、未注明日期或日期模糊不清的（1分）
	

	
	行政许可决定

审批表
	1、申请人基本情况记载不全的（每处0.5分）

2、申请许可的事项名称、申请时间及受理时间记载不全的（每处1分）

3、承办人、审核人、审批人意见不具体、不明确的（每处3分）

4、承办人、审核人、审批人没有签名的（每处2分）

5、没有注明承办人、审核人、审批人签字时间的（每处1分）
	

	文
书
规
范
部
分
	行政许可决定书（变更或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参照本条执行）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表述不清的（每处3分）

2、申请的许可事项，审查情况表述不清的（5分）

3、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引用法律依据不规范的（10分）

4、行政许可决定内容表述不明确的（10分）

5、不予行政许可的，告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错误的（10分）

6、决定书无日期或日期无法辨认的（10分）

7、决定书涂改的（10分）

8、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2分）
	

	
	送达回证
	1、履行了法定送达程序但无送达文书的（10分）

2、送达回证中送达人、受送达人、送达时间、送达地点、送达方式等要素不全不清的（每处1分）

3、直接送达没有受送达人或见证人签名或盖章；代收送达、留置送达没有代收人或见证人签名；公告送达，没有将公告文书归档入卷的；邮寄送达，没有将挂号信回执归档入卷的（2分）

4、其它违反案卷标准的不规范问题（每处0.5分）
	

	立
卷
归
档
部
分
	立卷归档
	1、应当另卷保存的文书，没有分正卷、副卷分装的。

2、卷内法律文书使用铅笔（除页码外）、圆珠笔或红笔填制的。

3、不能随卷保存的证据，没有放入证据袋随卷归档的。

4、不能随卷保存的证据，没有在备考表注明内容、数量、时间、责任人和存放地点的。

5、没有按顺序（行政许可决定书和送达回证在前，其余按办案时间顺序；或者按办案时间顺序）装订文书的。

6、破损文书没有修补、复制；小文书没有衬纸粘贴；大文书没有折叠整齐的。

7、卷内文书没有按格式（正页在右上角、反页在左上角）逐页编写页码的。

8、卷内封面、目录和备考表填写缺项或不规范的。

9、不符合档案管理其它要求的。
	


说明：
1.案卷评查采用百分制计分方法，按照扣分余额计算案卷分数。90分以上为优秀，60至89分为合格，59分以下为不合格；
2.案卷中凡存在一项基本要素部分问题的扣除全部分数，案卷得分为O分；
3.文书规范和立卷归档部分按照不同内容设定为相应分值，凡存在其中一项问题的，扣除相应分数；
4.案卷得分的计算方式为：100-扣分合计=案卷分数。扣分合计超过100分的案卷得分为O分；
5.评查名次按照得分多少依次排列，分数相同的，案卷文书种类多的在前；单位按照参评案卷的平均得分排列。

